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7-027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质押公司股票的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

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通知，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宁 波 顺 达

丰 润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否 392,253,457 2017-03-21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平安信

托有限

责任公

司 

100% 

为 2016 年 1 月

该合伙企业认

购深圳顺丰泰

森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现为

公司全资子公

司）新增股份的

借款提供增信。

（注） 

注：截至 2017 年 3 月 21 日，顺达丰润借款余额为 43.7 亿元，本次质押股份市值为 231.39 亿

元，借款余额占质押股份市值比例为 18.89%。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持有公

司股份 392,253,457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首发后机构类限售），占公司总

股本的 9.38%。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392,253,457 股(含本次质押在内)，占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9.38%。 



 

 

三、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公司与重组对手方之一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

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承诺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深圳

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泰森”）在 2016年度、2017年

度和2018年度预测实现的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18,500万元、281,500万元和 348,800万元。如触发股份补

偿条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上市公司按照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顺丰泰森原全体股东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予

以注销。 

若触发股份补偿义务，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需就已

设定质押的全部或部分股票征得质押权人同意解除股票质押后，再相应履行股份

补偿义务。上述潜在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注意。 

鉴于上述风险，上市公司也作了相关风险防范措施，对顺丰泰森的盈利能力

进行调查、测算，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充分理由和信

心完成承诺业绩。根据根据普华永道出具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

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7】第 0331号），经审计，顺丰泰

森 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4,320.94万元，

超出业绩承诺数 45,820.94 万元，完成率为 120.97%，交易对方对顺丰泰森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且本次重组后公司预期运营状况良好且持续发展，其

触发上述相关协议项下业绩补偿义务的可能性低。如未来发生顺丰泰森盈利能力

下降情形，若盈利补偿期内未达到前述承诺数，宁波顺达丰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将在预期触发股份补偿义务时，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或提前

清偿债务并解除股票质押等有效方式，以确保其可按时依约履行股份补偿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